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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审计机关在审计中收集到大量涉嫌犯罪的证据，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能利用

这些现成的证据进行刑事诉讼活动，以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其结果是审计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立案率

低、判决率低的问题比较突出，直接影响了审计成果水平的提高和审计职能的发挥。鉴于此，作者提出了审计

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问题。 

       作者在对审计证据和刑事诉讼证据的差异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，首先分析了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

讼证据的必要性：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，审计证据对于惩治腐败、推进廉

政建设发挥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；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崭新课题，关键解决法

律认可审计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；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降低司法成本，提高办案效率的现实需要，

解决好证据转化问题，有利于实现办案资源的优化配置。接着，作者分析了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的

可行性：从证据特点上看，刑事诉讼证据是“事实上的证据”与“法律上的证据”的统一，审计证据具备诉

讼证据的本质属性，是实现转化的理论基础；从实践中看，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查证中，发现证据

难，收集证据、固定证据难，证据效率差且易反复，而审计人员除技术手段外，还可依法采取各种非技术手段

来完成审计任务，如监盘、观察、查询及函证，审计证据通常能够较为全面直接地证明涉案事实。 

      通过上面的分析，作者得出，依照法定的程序解决审计证据转化为刑事诉讼证据是必要的和可行

的结论。如何实现证据转化，则应当分类进行，区别对待：第一，直接转化。实物证据原则上可以直接转

化，在具体操作中，司法人员只需对审计证据进行形式上的合法性审查，就可以办理法律手续，直接调取，同

时，对审计结论的认定可以明确“审计结论的证据优先原则”，确立审计机关的审计结论在司法中的法律地

位。第二，间接转化。言词证据原则上只能间接转化，具体而言，司法机关只需对亲笔供词和亲笔证据进行

形式上和内容上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审查，只要其出自当事人真实本意，就应当视为合法有效，直接转化为刑事

诉讼证据使用，第三，授权委托。可通过法律授权，或者司法机关以聘请特约检察员、侦查员的方式，赋予

查办具体案件的审计人员，有收集经济犯罪证据的权力，并明确规定其收集证据的主体身份合法，只要其收集

到的证据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，应当视为合法有效。第四，完善法制。为了解决根本性问题，需要通过修

改和完善现行刑事法律制度，或者制定专门法律，就审计证据做出特别规定，只要审计机关在依职权办案中收

集到的犯罪证据符合刑事诉讼证据的规则，经过特定程序严格审查，并查证属实，就具有法定证据效力。 

（摘自《审计研究》2006年第1期    作者:王常松  李霞）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关闭窗口 

 

Copyright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审计学会 版权所有  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4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 

信箱：shenjixuehui@sina.com 电话：010-82199815 

京ICP备05034045号 

 


